
第3部 物業稅 你在本年度內是否有由你擁有全部業權並且作出租用途的物業？（請在適當空格內加上「✓」號）

沒有 請填寫第4部

本人於本年度內擁有全部業權並且作出租用途的物業詳情：（請勿填寫擁有部分業權的物業詳情）

(1) 物業地點

(2) 出租期間

(3) 出租收入
(4) 扣除額 (本人

繳交的差餉及不
能追回的租金)

(5) 應評稅值
(即第(3)項減去
第(4)項)

來函請敘明下述檔案號碼
檔案號碼

致

香港灣仔告士打道
5號稅務大樓

香港郵政總局
郵箱132號

網址：
www.ird.gov.hk

電話：

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的規定，請填妥及簽署本報稅表，並於1個月內交回本局；如在本年度內你是獨資業務的東主，則請於3個月內交回。本局不接納以
圖文傳真交回的報稅表。隨表附上「個別人士報稅表指南」。請細閱內容，然後按指示填寫本表。如適用的話，請填寫附錄有關部分，並隨本表一起交
回。如空位不夠應用，請另紙填寫詳細資料。如個案符合局長指明的準則（請參閱夾附單張），你可選擇以「電話報稅」方式或經互聯網在網址

日期： 助理局長

第2部 通知 （若「是」，請在空格內加上「✓」號；若「不是」，請留空。）

日間聯絡電話

英文姓名 (先寫姓氏)中文姓名 (請註明先生 /女士 /小姐)

第1部 個人資料 （請用正楷書寫）
(1)

(2)

本人

配偶

本人： 配偶：

#如沒有香港身分證，請在下方敘明國籍及護照號碼。

( ) 1

香港身分證號碼 #

( ) 2

PA DON

ENCL

(1) 本人的通訊地址 ／住址已更改，之前未曾通知貴局。（若「是」，請填寫附錄的第1部分第(1)及�或(2)項）

(2) 本人的婚姻狀況已改變，之前未曾通知貴局。（若「是」，請填寫附錄的第1部分第(3)項）

(3) 本人已委任獲授權代表。（若「是」，請填寫附錄的第2部分）

(4) 本人曾經取得有關本課稅年度的事先裁定。（若「是」，請填寫附錄的第3部分）

(5) 本人擬根據內地與香港所訂避免雙重徵稅安排申請有關的稅收抵免。（若「是」，請填寫附錄的第4部分）

(6) 本人要求日後收取英文版本的個別人士報稅表 (B.I.R.60)。

(7) (i) 本人擬登記「電話稅務通」，並選擇以郵遞方式領取啟動密碼，或

(ii) 本人擬登記「電話稅務通」，並選擇親自到稅務局領取啟動密碼。

B.I.R.表格第60號 (4/2003)

請轉下頁

14

1815

12 13 1916

2017

21

只供稅務局人員填寫

有 請填寫本部適用項目及方格 、 及 1 11 09

10

所有出租物業的扣除總額

9

出租物業總數

$

11

所有出租物業的應評稅總值
$

稅 務 局
報稅表 — 個別人士

課稅年度

填寫數額時，請將小數點後的角、分數目略去。

是 3

是 4

是 5

是 6

是 7

是 8

$

$

$

$

$

$

物業1 物業2

SEE

ERCEST DON

MI

HLI

HLI-N

如需本表格的英文版，請致電 (187 8088)或傳真 (2519 9316)與本局聯絡。
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form may be obtained by contacting this Department by phone (187 8088) or fax (2519 9316).

是

是

樣
 本

樣
 本



(2) 方格 所列的累計總入息包括下列數項入息：

(3) 因將方格 的款項撥回有關期間計算及／或因入息可豁免徵稅，
而申請從累計總入息扣除的款額

(4) 本人有就香港的受僱工作或提供服務從海外公司獲取入息。

(5) 本人的僱主為本人繳付薪俸稅。

（若上述第(3)項適用，必須同時填寫附錄的第5部分及／或第6部分。）

2 4

22

第5部 利得稅 你在本年度內是否有任何獨資業務？（請在適當空格內加上「✓」號）

沒有 請填寫第6部

第4部 薪俸稅 你在本年度內是否有應課薪俸稅的入息？（請在本部適當空格內加上「✓」號）
沒有 請填寫第5部

所有獲提供居所的總租值 $

是

4.3 扣除 （現時無須交回證明文件，但須予保留，以供將來查驗。）

4.4 選擇合併評稅 （只適用於夫婦二人都有應課薪俸稅入息的人士）

4.2 在本年度內由每位僱主或相聯公司所提供的居所

4.1 本人於本年度內所獲得的入息 （不包括第4.2部所填報的入息）

– 2 –
如空位不夠應用，請另紙填寫詳細資料。 填寫數額時，請將小數點後的角、分數目略去。

本人於本年度內所擁有的獨資業務詳情（不論是否有業務運作）：

(1) 業務名稱

(2) 商業登記號碼

(3) 總入息 (包括營業額及其他入息)

(4) 營業額

(5) 毛利／(虧損)

(6) 帳目所示的純利／(虧損)

(7) 應評稅利潤／(經調整虧損)
[填寫未扣減慈善捐款的數額]

(8) 認可慈善捐款

(9) 以自僱人士身分付給強制性公積金
計劃的強制性供款 [已於上述第(7)項
應評稅利潤／(經調整虧損)內扣減]

(10) 曾代 ／與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進行交易。
（若「是」，請在方格內加上「✓」號，並填寫附錄的第7部分）

(1) 支出及開支 詳細資料

(2) 就訂明課程付給指定機構的個人進修開支

(3) 認可慈善捐款

(4) 以僱員身分付給認可退休計劃的強制性供款

請轉下頁

29

(1) 僱主名稱 受僱職位 期間 總入息款額 ($)

退休金

26$

27否

是 28否

23

(i) 來自股份認購權的收益
$ 24

(ii) 整筆款項
（在退休或終止僱傭合約時，或由於補發薪金而收取的。）

$ 25

(iii) 佣金入息
$

$ 30

$ 31

$ 32

$ 33

如以合併方式評定薪俸稅可減少本人及配偶合共所須繳付的薪俸稅，本人及配偶願意選擇合併評稅。 是 34

有 請填寫本部適用項目。方格 必須填寫。2 2

有 請就每項業務填寫本部第(1)至(10)項。若有任何項目不適用，請填「0」。

業務1

35

36$

38$

39$

如總入息超過$500,000，你必須附上業務帳目及分析附表以供證明。

如（虧損）請填「X」

37$

40$

41$

$ 42

業務2

43

44$

46$

47$

如（虧損）請填「X」

45$

48$

49$

$ 50

22累計總入息 $

地址 類型（例如獨立屋、樓宇單位、 提供居所 提供居所的僱主
一個或多個酒店房間等） 期間 或相聯公司名稱

由僱主或相聯公司 由本人付給 由僱主或相聯公司 由本人付給僱主或 如選用應課差餉租值，
付給業主的租金($) 業主的租金($) 發還給本人的租金($) 相聯公司的租金($) 請在此填報($)

是 42a 是

樣
 本

樣
 本



第6部 個人入息課稅 你是否選擇個人入息課稅？（請在本部適當空格內加上「✓」號）

（如果你及／或你的配偶有應課物業稅及／或利得稅的收入，選擇個人入息課稅可能減少所須繳納的稅款。
如你及你的配偶只有應課薪俸稅入息，則無須填寫此部。）

是否

否 請填寫第7部

– 3 –
如空位不夠應用，請另紙填寫詳細資料。 填寫數額時，請將小數點後的角、分數目略去。

請轉下頁

是 請填寫本部適用項目。第(1)項必須填寫。

第7部 利息扣除 如要申索扣除利息支出，請填寫本部第7.1部及其他適用部分，並在適當空格內加上「✓」號。

（你須在本年度內有應課薪俸稅的入息或你已選擇個人入息課稅，此部才會適用。）

是 51否(1) 本人或本人及配偶符合資格，並願意選擇個人入息課稅。

(2) 本人的配偶於本年度內按《稅務條例》規定有應評稅入息。

(3) 本人於本年度內合夥經營業務的數目

(4) 本人於本年度內擁有���� 的��物業的數目

(5) 在第4部及第5部��申請扣除的認可慈善捐款

52

$ 54

53

7.2 申請扣除為獲取物業出租收入而支付的利息 只適用於已在第6部選擇個人入息課稅的人士

(1) 申索扣除利息支出的物業地點

(2) 貸款用於購入上述物業，並以物業作
按揭或抵押。

(3) 借入貸款屬再次按揭貸款。
（若「是」，必須同時填寫下文第7.4部）

(4) 本人所佔業權 (%)

本人為獲取出租收入
所佔的利息支出

物業3

73$

74$

77$

是 75

是 78

76(%)

(1) 本人所佔已付的居所貸款利息數額
(2)

( i ) 本人獲配偶提名申請扣除
他／她繳付的居所貸款利息

(ii) 本人的配偶所佔業權 (%)

(iii) 本人的配偶所佔已付的
居所貸款利息數額

(3) 本人�	以上述物業作居所用途。

物業2

66$

69$

是 67

是 70

68(%)

物業1

57

是 55

56(%)

$

58$

61$

是 59

是 62

60(%)

7.3 申請扣除居所貸款利息 只適用於以物業作自住用途的人士 （若本部第(2)項適用，必須同時填寫第8.1部。）

(1) 再次按揭貸款的貸款機構名稱

(2) 再次按揭貸款額

(3) 於本年度就再次按揭貸款所支付的利息

(4) 支付上述第(3)項利息的期間

(5) 前次按揭貸款贖回日期

(6) 前次按揭貸款贖回時的餘額

(7) 於本年度內就前次按揭貸款
所支付的利息

(8) 支付上述第(7)項利息的期間

7.4 物業再次按揭貸款的利息支出

$

$

$

$

至

／ ／
日 月 年

至

$

$

$

$

至

／ ／
日 月 年

至

$

$

$

$

至

／ ／
日 月 年

至

是 63

64(%)

是 71

72(%)

65$

7.1 申索扣除利息支出的物業詳情

是 是 是

樣
 本

樣
 本



(1) 姓名

(2) 香港身分證號碼

(3) 出生日期 (只需填寫月份及年份)

(4) 與本人或本人配偶的關係
(如父母，填「1」；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，填「2」)

(5) 申請供養父母 ／祖父母 ／外祖父母免稅額：
(i) 受養人在本年度內連續與本人同住而並無付出十足費用。

(如全年同住，填「1」；至少6個月同住，填「2」)或
(ii)本人或本人配偶在本年度內給予受養人不少於

$ 1 2 , 0 00(1 9 9 8 / 9 9年度以前為$ 1 , 2 0 0)的金錢作生活費。
(6) 申請扣除長者住宿照顧開支：

(i) 受養人居住的安老院名稱

(ii)本人或本人的配偶在本年度內所支付
給上述安老院的開支款額

(7) 受養人在本年度內有資格申領政府傷殘津貼，
本人擬就受養人申請傷殘受養人免稅額。

請填寫第(5)項或第(6)項

(1) 姓名

(2) 關係 (如子女，填「1」；你的兄弟／姊妹，填「2」；
你配偶的兄弟／姊妹，填「3」)

(3) 出生日期

(4) 受養人於本年度任何時間年滿18歲但未滿25歲，
並接受全日制教育。

(5) 受養人在本年度內有資格申領政府傷殘津貼，
本人擬就受養人申請傷殘受養人免稅額。

(6) 受養兄弟／姊妹的父母資料：

受養兄弟／姊妹的父親 ：姓 名 香港身分證號碼

受養兄弟／姊妹的母親 ：姓 名 香港身分證號碼

8.4 供養父母／祖父母／外祖父母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

如你在本年度內任何時間屬已婚，並且
( 1 ) 已選擇合併評稅（第4 . 4部）或個人入息課稅（第6部），或
(2) 你的配偶已提名由你申請扣除居所貸款利息（第7.3部），
則你的配偶必須在此簽署以表示同意。

8.3 單親免稅額（如你在本年度內全年屬單身、喪偶或已婚但與配偶分居的人士，此部才會適用。）

90

96

( )

( )

94

日 月 年

91

95

本人在本年度內獨力或主力撫養在上述第8.2部所提及的子女。
（如全年填「1」，非全年填「2」)

8.1 已婚人士免稅額（如你在本年度內任何時間屬已婚，此部才會適用。）

8.2 子女免稅額及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（如屬已婚人士，只可由獲提名的一方申請所有子女免稅額。）

– 4 –
如空位不夠應用，請另紙填寫詳細資料。 填寫數額時，請將小數點後的角、分數目略去。

第8部 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（請在本部適當空格內加上「✓」號）
如你在本年度內有應課薪俸稅的入息，或你已選擇個人入息課稅，此部才會適用。

79

是 80

是 81

(1) 本人的配偶在本年度內有收取應課薪俸稅的入息。

(2) 本人已與配偶分居，配偶在本年度內並沒有任何應課薪俸稅的入息，

而本人在本年度內已付給配偶的生活費用為 $ 。

(3) 本人的配偶在本年度內有資格申領政府傷殘津貼，本人擬就配偶申請傷殘受養人免稅額。

是 92

是 93

114

是 115

116$

是 117

第3名

86

日 月 年

87

88

是 89

次名

82

日 月 年

83

是 84

是 85

首名

112

113

第3受養人第2受養人第1受養人

111

月 年

100

是 101

98

99

97

月 年

107

是 108

105

106

104

月 年

109$

是 110

102$

是 103

第9部 聲明書

（填報不確或違反其他規例可招致重罰—見指南第9部）

本人謹此聲明，在此報稅表及其附錄（如適用），以及所有附件所填報的資料均屬真確，並無遺漏。

日期 簽署

配偶
簽署

是

否是

( ) ( )樣
 本

樣
 本


